附件：

赤峰市促进外贸外资提质增效的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时的重要指示和重要讲话精神，全力办好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加快建设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围绕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国发〔2023〕16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意见》（国办发〔2023〕10号）部署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如下措施。 
一、鼓励企业开拓外贸业务。对于生产型企业首次取得进出口实绩且进出口额超过100万元的（含本数，下同），给予进出口额2%的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50万元。对于企业年度进出口额达到500万元且实现正增长的，对于出口、进口增量部分分别给予1%、2‰的奖励，单个企业最高奖励不超过20万元。对于企业将外地代理出口转为本地自营出口的，外贸出口额回流超过500万元及以上的，每500万元给予5万元奖励，最高奖励不超过50万元。

二、积极引进大型外贸主体。对从市外新引进的大型外贸企业，自引进之日起一年内进出口额达到1亿元以上的，一次性奖励20万元，在此基础上进出口额每增加1亿元奖励10万元，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对于引进方（个人或单位）按照所引进企业奖励金额的10%给予奖励。

三、支持赤峰综合保税区建设。积极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入驻赤峰综保区，对入区企业产生的搬迁物流、房屋租赁、设备安装等费用给予50%补贴，单个项目支持金额不超过200万元。对于入区后开展加工贸易出口额首次达到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给予进出口额3%的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对于以“飞地”形式入区的项目，各项经济指标全部计入“飞出地”。                                   

四、支持中欧班列提质扩容。对通过中欧班列（赤峰号）运输本地出口货物的企业，按照每标箱（按40英尺计算）300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对回程班列进口原材料并在我市落地加工形成产能的企业，按照每标箱（按40英尺计算）500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

五、扶持企业降低物流成本。对年度进出口额达到1亿元以上的生产型企业和贸易型企业，分别给予20%、10%的物流运输费用补贴，最高不超过50万元。企业进出口货物通过“公转铁”或“公铁海联运”方式运输的，按照每标箱（按40英尺计算）100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

六、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参加由商务部门统一组织的各类境内外展洽活动，给予企业70%的展位费补贴，单个境外展会不超过2万元、境内展会不超过1万元。强化企业信用培育，对当年获得AEO海关高级认证的外贸企业，一次性奖励5万元。

七、支持引进外贸专业人才。生产型企业从市外引进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具有5年以上外贸工作经历的外贸人才，每引进一名外贸专业人才奖励1万元，每家企业每年最高奖励不超过3人。

八、支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发展。对为我市外贸企业提供报关报检、物流、结算、信保、融资等综合服务且取得自治区级认定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给予一次性20万元奖励，分两年发放到位。
九、支持引进外资。对在我市有实际投资的外资项目（不含房地产业、金融业、类金融业项目），按照当年实际到位外资额的1%给予奖励。对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项目、现代服务业项目、节能环保项目，在此基础上提高0.5个百分点给予奖励，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此政策由赤峰市商务局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4年12月31日。涉及的奖励资金由市、旗（县区）两级按照现行财政体制分担，具体项目申报指南由市商务局、财政局另行制定。



